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6, 12(6), 29-37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6180  

文章引用: 刘雅洁. 竞技性体育与休闲性体育中自甘风险原则的差异化适用研究[J]. 争议解决, 2026, 12(6): 29-37.  
DOI: 10.12677/ds.2026.126180 

 
 

竞技性体育与休闲性体育中自甘风险原则的 
差异化适用研究 
刘雅洁 

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山东 青岛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8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22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8日 

 
 

 

摘  要 

对于体育伤害纠纷类案件，我国长期以来缺乏一个统一的法律依据，《民法典》第1176条确立的自甘风

险原则，为此类案件提供了明确的裁判规则，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

辑。将一条高度抽象的条文，机械地适用于形态万千的体育活动，不仅难以实现立法目的，反而可能造

成新的不公。体育活动存在多种类型，从职业拳击赛到社区广场舞、从校级足球联赛到家庭周末登山，

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其内在风险的发生机制、参与者的合理预期、行为合规性的判断标准等均存在本质

性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司法实践不能对所有体育活动一刀切地适用同一套自甘风险的判断标准，而必

须走向更加类型化、精细化的适用路径。本文尝试将体育活动区分为竞技性体育与休闲性体育两种基本

类型，深入剖析二者在风险固有程度、参与者注意义务、合规行为标准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论证差异

化适用的法理正当性，并以“过失”认定为核心，提出具体的区分标准与操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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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disputes arising from sports-related injuries, China has long lacked a unified legal bas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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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6 of the Civil Code, which establishes the doctrine of assumption of risk, provides a clear adjudi-
cative rule for such cases, and its positive significance is beyond doubt. However, the life of law lies 
in experience rather than logic. Mechanically applying a highly abstract provision to the diverse 
forms of sporting activities not only fails to achieve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but may also result in 
new forms of injustice. Sporting activities vary widely—from professional boxing matches to com-
munity square dancing, from school-level football leagues to family weekend hiking. Different types 
of sports exhibit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the mechanisms of inherent risk, participants’ reason-
able expectations, and the standards for determining compliant conduct. These differences neces-
sitate that judicial practice avoid a one-size-fits-all application of the assumption of risk doctrine, 
and instead adopt a more typified and refined approach.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ssify sporting 
activities into two basic categories—competitive sports and recreational sports—analyzes in depth 
their structural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inherent risk, participants’ duty of care, and standards of 
lawful conduct, and demonstrates the jurisprudential justification for differentiated application. 
Focusing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negligence”, it further proposes specific criteria and operational 
rules for such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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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其中第 1176 条明确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

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一规定终结了此前司法实践中对体育伤害纠

纷无法可依、类推适用公平责任或过错责任原则导致裁判尺度严重不一的混乱局面[1]。在过去，法院面

对体育活动中的人身损害案件，往往会陷入两难境地：若严格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要求受害方证明加害

方存在过错，则许多在激烈对抗中发生的意外伤害难以获得救济，这与民众朴素的公平感相悖。若适用

公平责任原则，判决无过错的参与者分担损失，又可能不当抑制体育活动的正常开展，使人们因畏惧“无

过错也赔钱”的风险，对体育运动望而却步。自甘风险原则的引入，从法律层面确认了“风险自负”这一

体育伦理的基本原则，为体育活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任何一项法律原则的确立，都仅

仅只是一个起点。它需要在一次次的实践应用当中发现其内在缺陷并加以完善。法律规则的抽象性与社

会生活的具体性之间，始终存在一道需要司法智慧来填充的鸿沟。 
《民法典》第 1176 条使用了“文体活动”这一高度概括的表述，其外延极其宽泛。从对抗激烈、规

则严密的职业竞技赛事，到节奏舒缓、重在参与的群众健身活动，从存在直接身体接触的篮球、足球、

拳击，到隔网运动的羽毛球、网球、乒乓球或者几乎不会产生身体接触的跑步、登山等，这些活动在风

险来源、风险强度、参与者的预期以及社会通常的注意标准上，都存在着天壤之别。如果我们不在司法

实践当中加以区分，而是粗暴地对所有类型的“文体活动”，均适用完全相同的“自甘风险”判断标准，

这样可能导致两种不良后果。其一，对于竞技性较强的活动，过分宽松的免责范围可能纵容了严重违反

体育道德的粗暴行为，使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其二，对于休闲性较强的活动，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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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自担门槛可能使参与者人人自危，最终背离了鼓励群众体育活动的政策目标。 
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自甘风险原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规则本身的含义解读、构成要件分析、与

相关制度的比较等方面，对类型化适用的讨论尚不够深入。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在认定“重大过失”

时标准宽严不一，在判断某项活动是否属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时也存在认识分歧。这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可预期性。基于此，本文拟从竞技性体育与休闲性体育的二元类型区

分入手，深入探讨二者差异化适用的法理基础与具体规则，以期为自甘风险原则的精准适用提供一种可

行的分析框架。 

2. 自甘风险的构成要件分析 

(一) 受害人参加的是具有一定风险的合法的文体活动 
我国《民法典》规定了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由该条文可以看出，自甘风险并不适用于一切文体活

动，而仅限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对于没有风险或低风险的文体活动则不应当适用。例如书法、

唱歌、美术比赛等活动虽然属于文体活动，但很难认为这些活动是具有一定风险的。反之，像篮球、足

球、攀岩、蹦极、跳伞等活动，显然是具有一定风险甚至是高风险的活动，应当将其纳入自甘风险原则

的适用范畴。 
并且，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其本质应当是合法的文体活动，至少该活动不能为法律所禁止。

合法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之一，任何民事活动都要遵循法律的规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和进行。

所以在适用自甘风险规则时，首先要对涉案的文体活动进行充分的了解，判断该活动是否合法，是否受

到法律的保护，再根据具体文体活动来判断是否具有一定风险，以及受害人在参加文体活动时是否知道

或是否应当知道该活动具有一定风险后仍然选择参加，以此来判断受害人是否属于自甘风险，从而排除

其他参加者的责任[2]。 
(二) 受害人主观自愿 
“主观自愿”是指受害人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而选择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且这种自愿

应当是在充分了解该活动风险之后做出的选择。若受害人因某些原因产生重大误解，在不明知风险的情

况下参加了具有风险的活动，或者因他人胁迫而违背自己真实意愿不得不参加，此种情形下受到损害，

则不能理解为受害人是“主观自愿”[3]。因此，在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开始前，活动组织者负有告

知义务。也就是说，在某些高风险文体活动开展之前，例如攀岩、跳伞等，如果活动组织者没有事先明

确告知参与者该活动的风险性，未尽到合理的提醒义务，使得受害人对于风险认识不清，此时造成危害

结果，不能认定受害人的行为属于自甘风险行为，活动组织者和致害者要根据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 损害后果是非故意或非重大过失行为导致 
故意即行为人以故意侵害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一定的损害结果而继续实施侵害的行为，

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行为人明知损害会发生而放任其发生。所谓重大过失，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

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受害人的损害，但由于过于自信，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轻信能够避免但未能避免，

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结果发生；或者是行为人因疏忽大意，导致本应避免损害但未能避免，造成了严重的

损害结果的发生。如果是出于以上心理状态，则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免除行为人

的责任，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定其侵权责任。 
并且此种情况下的过失仅限于重大过失，对于一般过失，自甘风险原则可以包容。文体活动一般都

会有其对应的规则，例如体育运动中的比赛规则，这些比赛规则使得参加者对比赛风险有一定程度的了

解，所以参加者对活动风险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4]。而当其他参加者仅为一般过失时，可以认定为受害

人自甘风险。若是其他参加者因为故意犯规或者重大过失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则超出了自甘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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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不能免除其责任。 

3. 差异化适用的法理基础 

本文将体育活动区分为竞技性体育与休闲性体育，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划分。在现实生

活中，两者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例如，公司内部组织的部门间篮球友谊赛，既具有一定的竞技

色彩，又带有明显的休闲娱乐目的；又如，经过长期训练、水平较高的业余羽毛球爱好者之间的对抗，

其强度与激烈程度可能不亚于某些专业性比赛。具体而言，二者的本质区别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一) 活动目的与风险性质的不同 
1、竞技性体育风险内生于活动本身 
竞技性体育，其核心在于通过规则框架内的身体、技术、战术对抗决出胜负。这种对胜利的追求是

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同时也决定了其风险具有内生性、高强度性和可预期性。所谓内生性，是指风险

并非偶然地从外部介入，而是活动本身的构成要素。比如在篮球比赛中，篮下卡位时的身体碰撞、争抢

篮板时的空中对抗，都是比赛本身的一部分；在足球比赛中，合理的肩部冲撞、铲球动作，是规则允许

甚至鼓励的竞技行为[5]。参与者对于这种内生性风险，不仅能够预见，而且在主观上是接受和认可的。

一个成年人报名参加业余足球联赛，意味着他默示地同意承担被球踢中、被合理冲撞倒地、因拼抢而扭

伤脚踝等风险。这些风险的发生是参与竞技活动必须支付的对价。用法律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参与者通

过事前对风险的评估自愿选择是否“入场”，已经将可能发生的损害内化到了自己的决策成本之中。法

律所要做的，就是尊重这种自愿的风险承担安排，不对活动内部的正常风险分配进行过度干预。 
2、休闲性体育风险多为偶发性意外 
休闲性体育的目的则截然不同。参与者从事慢跑、登山、广场舞、太极拳等活动，首要的、直接的目

标是强身健体、休闲放松、社会交往，胜负几乎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使得其风险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

变化。 
首先，休闲性体育风险的外生性更明显。与竞技体育风险内生于对抗不同，休闲体育中的伤害往往

来自意外事件，例如跑步者被同伴绊倒、跳广场舞者突发晕厥等等，这些风险虽然也存在，但并非活动

的必要组成部分，人们参与活动并不是为了追求这些风险带来的刺激。 
其次，休闲性体育风险的强度更低。在休闲活动中，由于缺乏激烈的身体对抗，发生严重伤害的概

率显著降低。参与者对风险的预期也建立在环境安全和风险可控的假设之上。一个人晚饭后去跳广场舞，

他不会也不应当预期自己需要像足球运动员那样佩戴护腿板才能保障安全。 
最后，参与者对非常规风险的接受意愿极低。在竞技体育中，参与者可以接受甚至期待在规则允许

范围内发生的激烈身体接触；但在休闲体育中，任何超越常规温和互动模式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个人

安全领域的不当侵入。例如，在非对抗性的羽毛球活动中，如果有人突然采用大力扣杀动作朝背对自己

的同伴击球，他的同伴是不可能预见并接受这种突发性的风险的。 
(二) 参与者身份与注意义务标准的不同 
1、竞技性体育参与者技能较高，注意义务标准相对较低 
竞技性体育的参与者，通常都具备一定的项目专门技能和规则知识。他们经过反复练习，对该项目

可能发生的风险类型、发生机制等有较为清晰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他们身处激烈的比赛环境中，需要

在瞬息万变的场上局势中快速作出决策，其行为受到时间压力、情绪压力和身体对抗压力的多重影响。 
法律如果要求一个足球运动员在争分夺秒的赛场上，仍然能够像在公园散步一样对周围所有人的安

全状况保持充分的注意，并对每一个动作都进行精确的风险评估，这既不现实，也与竞技体育的规律背

道而驰。因此，法律对竞技体育参与者的注意义务标准应当适度降低。其注意义务的核心内容，不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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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一切可能造成伤害的身体接触，而在于：第一，不得故意伤害他人；第二，不得严重违反体育规则，

实施规则明确禁止的、具有高度伤害可能性的危险动作。换言之，在规则框架内实施的、为竞技目的服

务的、符合该项目一般行为模式的动作，即便造成了伤害，通常也不应被评价为违反了注意义务。 
2、休闲性体育参与者技能参差，注意义务标准相对较高 
休闲性体育的参与者群体构成则复杂得多，可能涵盖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素质、不同运动经验的

人。在公园、小区、广场等公共空间进行的休闲活动中尤其如此。一个篮球场边的慢跑者，一个广场上

舞剑的老人，一个正在学习羽毛球的儿童，他们参与活动的目的单纯，技能水平有限，对风险的预判和

防范能力是非常弱的。 
在此背景下，法律不能套用竞技体育的低注意义务标准，而应当要求休闲体育的参与者承担与其行

为危险性、所处环境相适应的、较高的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以社会一般理性人的标准来衡量，具

体包括：在选择活动时间和地点时，应考虑是否会对他人造成不当干扰或危险；在进行动作时，应注意

观察周围人员情况，与老人、儿童等易受伤害群体保持安全距离；应避免在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大幅度、

高速度、有失控风险的危险动作；应遵守该场所明示或默示的安全规则等。 
如果说竞技体育参与者的注意义务是“不得严重违规并致害”，那么休闲体育参与者的注意义务更

接近于“不得因疏忽制造不合理的危险”。 
(三) 规则的界定不同 
1、竞技性体育的规则是判断行为正当性的首要参照 
竞技性体育普遍拥有一套相对完备的竞赛规则。这套规则明确规定了哪些动作是被允许的，哪些动

作是被禁止的，并对违规行为设置了处罚规则。 
在自甘风险原则的适用中，竞技体育规则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正当化”功能。一个在篮球规则允许

范围内的合理身体接触，例如防守时用躯干顶住进攻队员的背身单打，即使造成了被防守队员的摔倒受

伤，由于该行为符合规则确立的竞技范式，通常被认定为“无过失”或“一般过失”，属于自甘风险豁免

的范畴。相反，一个明显违反规则、且该规则之设立目的就在于防止人身伤害的行为，如足球比赛中从

背后双脚离地飞铲，则因严重偏离了竞技行为的轨道容易被认定为“重大过失”。规则在此起到了筛子

的作用，将竞技行为区分为“规则内行为”和“严重违规行为”，前者受自甘风险原则保护，后者则需承

担法律责任[6]。 
2、休闲性体育缺乏严格规则，依赖社会一般注意义务 
与上述竞技性体育相比，绝大多数休闲性体育活动并不存在一套这样的成文规则，更多的时候是随

心所欲，临时决定的规则。比如朋友间的羽毛球对打，可能连边界线都没有明确划定，公园里的广场舞

练习更是随心所欲，毫无规则可言。这些活动的秩序维护，主要依赖于参与者内心的道德约束、基本的

安全常识以及活动场所的管理规定。 
由于缺乏具体规则的指引和框定，司法实践中判断一个休闲体育参与者的行为是否有过失、过失程

度如何，就不能简单套用“是否违反规则”这一标准，而必须回归到侵权责任法的一般原理，即以“善良

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为尺度。这意味着法院需要考察在具体的情境下一个理性的、谨慎的普通人会如何

行事，并将被告的行为与之进行比较。如果被告的行为明显低于这一标准，制造了本来可以轻易避免的

不合理危险，那么即使没有任何成文规则被违反，也可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重大过失。例如，在非正式

的羽毛球活动中，一方向网前跑去捡球，另一方在其背后不远处毫无预警地大力挥拍练习杀球动作，球

拍击中前者后脑。在这个场景中，并没有一条成文的羽毛球练习规则禁止背后挥拍，但任何一个理性人

都知道在他人背后近距离做高速挥拍动作是极其危险的，对此项基本注意义务的违反，足以构成重大过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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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差异化适用以“过失”认定为中心 

《民法典》第 1176 条的但书条款“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是整个自

甘风险制度的安全阀，它可以一定程度上确保自甘风险原则不会被滥用，不会成为严重违规者逃避责任

的挡箭牌[7]。而如何认定行为人的过失程度则是差异化适用的关键所在。竞技性体育与休闲性体育的本

质差异，最终必须通过具体可操作的过失认定标准体现出来。 
(一)竞技性体育：宽松标准与“规则框架内行为”的豁免 
在竞技性体育中，司法应秉持谦抑和审慎的态度，对“重大过失”的认定标准从严把握，以最大限

度地尊重体育的自治规律和竞技的激烈性。 
1、一般过失的广泛涵盖 
以球类运动为例，以下类型的行为即便造成了损害后果，通常均应认定为“一般过失”，属于受害

人自甘风险的范围，加害人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1) 战术犯规或技术犯规行为。在篮球比赛中，为阻止对方快攻而采取的非恶意拉人犯规；在足球比

赛中，为破坏对方有威胁进攻而实施的战术性拉拽球衣。这些行为虽然违反了规则，但属于竞技策略的

一部分，是该项运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默示惯例，其危险性相对可控，不应归入重大过失。 
2) 因判断失误或技术动作变形造成的损害。足球守门员出击扑球，不慎撞倒对方前锋；篮球运动员

抢篮板落地时踩到他人脚部导致崴脚；拳击手出拳后未能及时收力击中对手面部。这些情形中，行为人

主观上并无伤害故意，行为本身未严重偏离竞技常规，只是由于运动固有的高速度、高压力导致难以做

到精确控制，应视为竞技风险的自然实现。 
3) 在规则允许范围内的激烈但合规的身体接触。橄榄球中的擒抱、冰球中的合法冲撞、篮球防守的

躯干对抗等，这些行为具有明显的致伤风险，但规则将其纳入了许可范围，参与者对此有充分预期。 
2、重大过失的严格限定 
只有那些完全偏离了竞技的正当目的和安全底线，且具有高度伤害性的极端行为，才能被认定为重

大过失。具体可包括： 
1) 在比赛死球状态或暂停期间实施的伤害行为。比赛因犯规、球出界等原因暂停后，双方运动员已

脱离竞技对抗状态，此时一方突然击打、推搡对方，其行为已完全与竞技无关，纯粹是违反体育道德的

暴力行为，这种行为丧失了适用自甘风险原则的任何正当性基础。 
2) 使用了该项目明令禁止的、极易造成严重伤害的危险动作。几乎每一项对抗性运动，都有一些因

其极端危险性而被特别禁止的动作。例如，足球中的“剪刀脚”铲球、篮球中的恶意垫脚、拳击中的击打

后脑裆部、柔道中的“蟹挟”等禁止性动作。运动员经过专业训练，对这些禁止动作的危险性有清醒认

知，一旦故意或放任使用这些动作，便超出了竞技风险的正常范畴，应直接认定为重大过失[8]。 
3) 出于报复或其他与竞技无关的动机实施的恶意犯规。例如，因之前被对方突破而恼羞成怒，在随

后的回合中故意用球踢向对方身体。此时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已不再是参与竞技，而是宣泄情绪、伤害他

人，其行为的侵权性质发生质变。 
判断竞技体育中的过失程度，必须置身于比赛的动态情境之中，充分考量动作发生的瞬间性、场上

形势的紧迫性、运动员的应激反应等因素。不能以事后的、静态的、办公室里的冷静思考，去苛求场上

运动员在零点几秒内作出的决定。 
(二) 休闲性体育：严格标准与“一般注意义务”的强调 
在休闲性体育领域，法律对参与者的行为规范要求更高，对“重大过失”的认定标准也相应降低。

在非对抗或低对抗的、以健身休闲为目的的活动中，每个人都有义务像一个普通理性人那样，对共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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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的人身安全给予基本的关照和保护。缺乏竞技体育规则和竞技压力作为“免责屏障”，任何制造了

明显不合理危险的行为，都可能面临法律上的负面评价。 
1、一般过失的范围 
休闲性体育中的一般过失，通常指那些与活动固有风险相伴的、难以完全避免的轻微疏忽或意外。

例如： 
1) 因技术不熟练导致的无意致害。初学羽毛球者挥拍动作不规范，无意中击中旁边同伴的手臂；慢

跑者在转弯时不慎与迎面跑来的另一人发生轻微碰撞。这些情形中，行为人的过错程度轻微，损害后果

通常也不严重，且属于参与该项活动时可以预见的一般风险，应通过自甘风险原则加以豁免。 
2) 在常规活动范围内的可预见碰撞。在公共篮球场，几组人各自使用半个场地投篮，一人在捡球过

程中与正在投篮的人发生身体接触倒地。这种低强度的、偶然的碰撞，是共享运动空间的必然代价，参

与者应当有所预期。 
2、重大过失的扩大解释 
休闲体育中的“重大过失”，不能仅限于故意或极度鲁莽的行为，还应当包括那些明显违反了社会

一般注意义务并制造了原本可以轻易避免的重大危险的行为。具体类型包括： 
1) 在不宜进行某项活动的场所或时间，强行进行该活动，并对他人造成了显著的危险。例如，在狭

窄的公园步道上，骑行爱好者以高速穿行于步行人群之间。行为人明知或应知环境条件不允许进行如此

激烈的活动仍为之，其漠视他人安全的心态已超出了一般过失的范畴。 
2) 针对明显无防备能力者实施危险动作。例如，在混合年龄段的非正式足球游戏中，一个身体强壮

的成年人对一个年长者或儿童使用激烈的身体冲撞。休闲活动的参与者有义务观察和照顾到场上弱势群

体的安全，对其施以与活动性质不符的强对抗动作，可构成重大过失。 
3) 对显而易见的危险未履行最基本的提醒或避让义务。例如，羽毛球双打中一方正要向后场移动接

高球，后方同伴明知或应知前者在后退，却仍然在同一落点附近大力挥拍击球，导致球拍击中前者面部。

又如，在光线昏暗的夜跑活动中，快速奔跑者未对前方缓慢行走的老人发出任何提示，直接将其撞倒。

这些情况下的行为人，只需付出极小的注意成本，即可避免损害发生，其懈怠注意义务的行为具有高度

的可责性。 
4) 使用与活动性质和场所严重不符的装备或方式。在公共滑冰场，使用专业冰球杆进行大力击球练

习；在小区空地上，使用金属头高尔夫球杆进行全挥杆击球。这类行为的危险性超出了该环境下普通人

所能合理预期的风险范围，应作否定性评价。 

5. 构建差异化适用规则的建议 

理论的分析最终要落实到司法实践的操作层面，因此有必要从方法论和制度层面构建一套差异化适

用的规则体系。 
(一) 建立多因素的个案审查体系 
审理体育伤害案件时，法官应当综合考察核心要素，根据各项要素的权重，确定案涉活动偏向竞技

类还是休闲类文体活动，并据此选择相应的过失认定标准。 
1、活动的组织程度 
首先，要区分该活动的组织程度，是人与人之间自发开展的一次性娱乐活动，还是由学校、单位、

行业协会等主体举办的规范化赛事。通常而言，活动组织化程度越高，竞技属性越强，规则约束越细化，

参与者对运动风险的预判与认知也更为清晰[9]。 
2、参与者的技能水平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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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判断的过程中需综合考量参与者的运动基础与个人条件。例如，参与人员为受过专业训练

的运动员，还是仅以休闲健身为目的的普通业余群体，同时结合年龄、体能状态，排查活动中是否包含

老人、未成年人等特殊弱势人群。专业程度高、运动经验丰富的主体，风险识别与避险能力更强，法律

层面的注意义务标准可适当放宽；反之，面对普通大众及弱势群体时，其他参与者负有更高的安全注意

与避让义务。 
3、活动的强度与环境 
同时还需要考虑不同活动之间的强度差异与活动环境安全系数差异。一方面，考察运动的对抗属性：

是否存在直接身体冲撞，行为的速度、对抗强度如何，属于高强度贴身对抗竞赛，还是低强度休闲练习。

运动对抗性越强、危险内生属性越高，法律对合理竞技行为的包容限度也会相应提升。 
另一方面，区分活动场地性质：损害发生在专业体育场馆，还是公园、小区广场等开放式公共区域，

同时核查场地安全防护设施是否完备。专业运动场地内，参与者可合理信赖他人依运动常规规则开展行

为；而公共空间人员混杂，需随时预见无关人员通行、玩耍等突发情况，个体行为边界会受到严格限制。 
4、明示或默示的规则体系 
最后，审查活动开展前组织者是否进行规则说明、安全警示，同时参考参与者长期互动形成的行业

惯例、社群默示规则。例如固定运动圈内普遍遵守的不成文安全习惯，可作为判定行为合理性的重要依

据。 
法官应在裁判文书中逐一分析上述因素，清晰展现将案涉活动类型化认定的心证过程，使当事人和

公众理解为什么同样的摔倒受伤，在足球场上和广场舞池中，法律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二) 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义务 
自甘风险案件的裁判，不仅仅是个案纠纷的解决，更具有向社会宣示行为规范、引导公众合理预期

的功能。因此，判决书不能简单以“原告自愿参加属于自甘风险”或“被告构成重大过失”寥寥数语草草

结案，而必须展开充分的法律论证和情理分析。 
1、阐明类型化认定的理由 
判决书应详细说明将案涉活动定性为偏向竞技性或休闲性的具体依据，引述上文所述的活动组织程

度、参与者身份、对抗强度等事实要素，同时结合庭审查明事实，并且进行逐项详细论证。裁判文书中

需要清晰载明活动定性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区分正规赛事与自发娱乐活动的风险差异，完整公示裁判心

证过程，杜绝粗放武断定性，以充分说理打消当事人对裁判不公的质疑。 
2、解释“重大过失”认定标准的取舍 
在判决是否构成重大过失时，法官应结合活动的类型化认定结果，明确采用宽松标准还是严格标准，

并详细解释。例如，在竞技性体育案件中，法官应着重分析被告的行为是否严重违反规则、是否具有伤

害故意、是否完全背离竞技目的；而在休闲性体育案件中，则应重点论述被告是否尽到了一个普通理性

人在类似情形下的基本注意义务，其行为是否制造了明显不合理的危险。 
3、融入体育伦理与社会共识 
裁判说理不应仅仅停留在法条的逻辑推演上，还应适当融入对特定体育项目伦理、行业惯例、社会

公众一般认知的考量。例如，在论述足球铲球动作的危险性时，可以引用足球界对“危险铲球”的一般

理解；在处理广场舞扰民与伤害纠纷时，则应兼顾社区和谐、尊老爱幼等社会价值。这种情理法的交融，

有助于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和公信力。 
(三) 发挥指导性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 
自甘风险相关法律条文原则性较强，单纯依靠抽象法条难以直接应对复杂多样的体育伤害纠纷。指

导性案例可以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具体的裁判场景，为司法实践提供清晰参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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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案例具体化抽象规则 
可以选取业余足球联赛伤害典型案例，明确赛事正常激烈拼抢中符合运动规则的合理冲撞即便造成

骨折等严重损害，也不应认定参与者存在重大过失。同时配套发布公园太极拳健身推搡致伤案例，明确

非对抗性休闲健身活动中突然主动发力推搡他人的行为明显超出合理范畴，应当直接认定构成重大过失。

通过正反案例对比示范，为下级法院审理同类案件时提供一套直观可参照的裁判标准。 
2、积极回应新型、疑难案件 
近年来，极限飞盘、腰旗橄榄球、室内攀岩等新兴时尚体育运动快速普及，同时网络社群自发约球、

线上组队健身等新型活动组织形式不断增多，随之产生了一大批新型的体育伤害纠纷案件，传统裁判思

路难以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可通过及时发布相关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直面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

新矛盾、新难题，及时填补司法适用空白，确保法律规则能够紧跟社会体育发展节奏，保持司法裁判与

时俱进。 

6. 结语 

《民法典》第 1176 条确立的自甘风险原则，是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体育活动领域的一次重要制度创新。

然而，这条规则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要使这条原则在实践中焕发生命力，必须拒绝简

单化的“一刀切”思维。本文所论证的竞技性体育与休闲性体育的二元区分，正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

一步。二者的核心分野在于：竞技性体育更侧重于对“规则内行为”的豁免，通过对“重大过失”的严格

解释，为体育竞技固有的激烈性、对抗性留出空间，使运动员不至于因畏惧法律追责而变得畏首畏尾；

而休闲性体育则更强调对“基本注意义务”的坚守，通过适当放宽“重大过失”的认定标准，确保在开放

的、非对抗性的公共活动空间中，每一个人的基本人身安全都能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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